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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 
 

 

沪市监规范〔2020〕13 号 

 

 

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 

《上海市餐饮外卖食品安全封签使用 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 

各区市场监管局，临港新片区市场监管局，市局执法总队、机场

分局： 

《上海市餐饮外卖食品封签使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市

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

照执行。 

 

 

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
2020 年 9月 2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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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上海市餐饮外卖食品安全封签 

使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 

第一条（目的和依据） 

为了规范餐饮外卖食品安全封签（以下简称食安封签）的使

用和管理，降低餐饮外卖食品配送过程中的食品污染风险，保障

食品配送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

例》《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》《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

办法》等规定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（适用范围） 

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餐饮外卖食品配送过程中食安封签的

使用及其相关管理活动，适用本办法。 

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其它食品外卖配送过程中食安封签的使

用及其相关管理活动，参照本办法执行。 

第三条（定义） 

本办法所称食安封签，是指餐饮服务提供者为了防止外卖食

品在配送过程中受到污染，在其外卖食品的包装容器或配送箱

（包）上使用的封口包装件。 

第四条（基本要求） 

鼓励餐饮服务提供者、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在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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饮外卖食品配送过程中使用、推广食安封签。 

鼓励社会各方采用“互联网（物联网）＋封签”等技术支撑，

对食安封签进行技术创新，实现统一管理、全程追溯、实时监控，

提高食安封签使用效能。 

第五条（食安封签种类） 

食安封签可以分为下列类型： 

（一）一次性使用食安封签。一次性使用食安封签应当具备

拆启后无法恢复原状、无法重复使用的性能。 

（二）可以多次使用的食安封签。可以多次使用的食安封签

应当具备防止封签在配送过程中被擅自拆启或者识别是否被拆启

的性能和技术。 

第六条（食安封签的制作） 

食安封签可以由餐饮服务提供者、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

提供者或者其它第三方设计制作。 

食安封签可以使用个性化标识及广告宣传，但形式及内容应

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，不得存在违法或者侵犯他人

合法权益的内容。鼓励餐饮服务提供者使用自行定制的食安封签。 

食安封签落款等标识性内容应符合相关标准要求，规范统一。 

餐饮服务提供者、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在食安封

签上印制一维条码或二维条码时，记载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所配

送餐饮外卖食品的提供者、品种、数量、配送时间以及配送人员

等信息。条码的类型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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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（食安封签使用方式） 

食安封签由餐饮服务提供者在餐饮外卖食品的包装容器、配

送箱（包）封口位置或者适当位置使用。使用位置和使用方法应

当在不破坏封签的情况下足以避免直接接触到食品。 

食安封签表面应符合食品配送卫生要求，保持清洁，不得使

用有毒有害等可能造成食品污染的材料。 

第八条（使用食安封签提示） 

鼓励使用食安封签的餐饮服务提供者、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

平台提供者，在网络食品销售界面或者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首页

醒目位置明示该餐饮服务提供者使用食安封签，供消费者在订餐

时选择。 

第九条（餐饮服务提供者） 

餐饮服务提供者将餐饮外卖食品交给配送人员时，应当确保

食安封签的完整性和有效性。 

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妥善保管待使用的食安封签。 

第十条（配送人员权利和义务） 

餐饮外卖食品配送人员在接收使用食安封签的餐饮外卖食品

时，应当检查食安封签的完整性和有效性，对食安封签不完整或

者食安封签已被破坏的餐饮外卖食品，有权拒绝接收和配送。 

餐饮外卖食品配送人员在配送过程中应当保持食安封签的完

整性，确保配送过程中食品不受污染。 

餐饮外卖食品配送人员在消费者接收餐饮外卖食品时，应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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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知消费者当面检查食安封签的完整性，要求消费者签收或确认。 

第十一条（消费者权利） 

消费者在接收使用食安封签的餐饮外卖食品时，如当场发现

食安封签不完整或者食安封签已被破坏，有权不予签收或确认，

并可以通过照片、视频等方式留证。 

第十二条（人员培训） 

餐饮服务提供者、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、外卖食

品配送人员劳动关系所在单位应当对食品从业人员、餐饮外卖食

品配送人员开展包括食安封签使用、管理、辨别等内容的食品安

全知识培训，并按要求保存培训记录。 

第十三条（监督引导） 

食品安全监管等部门应当督促指导餐饮服务提供者、网络食

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使用食安封签，并将食安封签的使用纳

入餐饮服务提供者食品安全风险管理、相关团体标准、地方标准、

食品安全示范创建等项目内容。 

第十四条（食安封签责任的合同约定） 

餐饮服务提供者、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等在与餐

饮外卖食品配送人员签订劳动合同、劳务合同等合同时，可以根

据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约定涉及食安封签使用的相关法律责任。 

鼓励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将有关食安封签使用的

内容，纳入与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食品安全管理责任协议。 

第十五条（社会共治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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鼓励食品安全监管部门、各相关食品行业协会、社会组织等

开展包括食安封签内容的食品安全知识培训，开展相关宣传推介

活动。 

第十六条（纠纷处置方式） 

鼓励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或者餐饮服务提供者建

立方便快捷的餐饮外卖食品投诉处理机制，引导消费者采用协商

和解的方式解决消费争议。和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、法规

的规定，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。 

鼓励有关社会组织、行业协会制定行业规范，有效化解餐饮

外卖食品消费纠纷。 

第十七条（未使用食安封签的首负责任） 

未使用食安封签的餐饮外卖食品，消费者在当场签收时发现

食品受到污染，或签收后发现食品受到污染的，实行餐饮服务提

供者首负责任制。 

第十八条（使用食安封签的首负责任） 

鼓励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以合同的形式，明确餐

饮服务提供者使用食安封签后的相关责任。未进行明确的，鼓励

由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实行首负责任制。 

第十九条（试行日期） 

本办法自 2020 年 11 月 1日起施行。有效期至 2022 年 10 月

31 日。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20 年 9月 22日印发   


